


广五个阶段。活动周期为2023年4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。

1. 启嘉(2023年4月1日至2023年4月7日）
资产管理优秀实践案例推广委员会发布 “资产管理优秀实践

案例征集活动 “ 通知， 通过多渠道宣传推广， 面向资产密集型组

织公开征集资产管理优秀实践案例。

2. 案例申报(2023 年 4月8日至2023年8月31日）
申报单位按照 “三、材料及要求“提供申报材料， 纸质盖章

材料一式两份提交至秘书处联系人， 同时将电子版材料发送至秘

书处联系人邮箱。

3. 综合推荐(2023年9月1日至2023年9月30日）

分为形式检查和汇总比选两个环节。

(1) 形式检查

秘书处对申报材料的完整性、 规范性等方面进行形式检查。

(2)汇总比选

资产管理优秀实践案例推广委员会制定优秀实践案例比选

评价规则，由桢书处组织外部专家进行打分，产生优秀实践案例

建议名单。

4. 案例公示(2023年10月7日至2023年10月31日）

优秀实践案例建议名单由资产管理优秀实践案例推广委员

会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10个工作日。公示结束后，秘书处

将优秀实践案例建议名单和公示情况报资产管理优秀实践案例



推广委员会批准，并形成优秀实践案例推荐名单。

5.宣传推广(2023年1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）

资产管理优秀实践案例推广委员会通过多种渠道发布和宣

传优秀实践案例，并组织将优秀实践案例材料汇编成册，通过标

准宣贯培训等活动，以及相关合作媒体等渠道进行宣传推广。

三、材料及要求

资产管理优秀实践案例申报材料，包括：

: (1) 《资产管理优秀实践案例扩报裂及报告》（见附件 1);

(2) 《资产管理实践案例报告摘要版》（见附件 2);

(3) 其他证明材料：如受表彰情况、专家评审结果、第三方

测评报告、用户报告、社会和经济效益报告等相关证明材料。

四、 申报条件

申报单位应如实填写申报材料，确保材料真实可查。申报材

料应描述详实、重点突出、表述准确、逻辑性强、具有较强可读

性。案例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，对资产管理体系实践具有较强借

鉴意义和推广价值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资产管理优秀实践案例推广委员会秧书处

联系人：李柏晨(SAC/TC 583)、孔娟(SAC/TC 593) 

由区 朵育：iso55000o1163.com

联系电话：010-58811630、010-66602883




